王安镇人民政府

综合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
 
一、部门概况
王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现有人员6名，其中，事业编6名。设置队长1人，副队长1人，队员4人。

综合行政执法队是乡政府职能部门，受乡政府行政领导，同时接受县司法局监督和业务指导。
二、执法依据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
三、主要职责
1．承接按照法定程序下放到乡镇的行政处罚及相关执法事项的办理；
2．负责日常监督巡查、参与联合执法、协助上级执法；
3．负责组织普法宣传；
4．处理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答辩等工作。
四、领导岗位职责
（一）乡镇长职责
1．主持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是乡镇行政执法第一责任人；
2．负责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建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3．负责组织制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规范性文件和执法工作制度；
4．审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5．对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答辩及处理国家赔偿申请事项提出审批意见，参加行政应诉出庭；
6．协调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内、外部关系。
（二）主管负责人职责
1．协助主要负责人工作，分管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文明执法创建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负分管责任；
2．组织开展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文明执法创建和治制宣传教育工作；
3．组织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对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4．对需要集体讨论的案件，负责提请有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5．对行政执法处理、行政复议答复及行政应诉答辩等提出初审意见；
6．对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行为进行初步审批。
五、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职责
（一）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副队长）职责
1．贯彻执行综合执法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行政执法活动，依法查处行政违法行为；
2．负责行政执法队员的政治思想、队容风气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工作；
3．负责制定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工作方案及管理目标任务，并组织实施；
4．负责组织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协助主管负责人进行考核；
5．负责行政复议答复和行政应诉答辩的初步意见。
（二）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职责
1．负责宣传、贯彻执行上级部门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负责依法查处各种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
2．负责本乡镇行政执法的设施、设备、信息系统维护及档案管理，及时收集、整理、上报各种信息等；
3．负责依法对乡镇域范围内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查处和纠正；
4．负责监督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违法行为消除违法状态的改正措施；
5．负责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监督检查；
6．积极配合县直各部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7．负责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8．负责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三）法制审核人员工作职责
1．配合队长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2．对综合行政执法队做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及相关的文书、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
3．负责对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4．负责行政复议答复和行政应诉答辩等内容进行审核；
5．负责对执法队员的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指导、协调、监督。
六、执法标准
（一）办理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工作标准
1．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符合管辖规定；
2．行政执法符合执法权限，无越权处罚情形；
3．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4．调查取证合法、及时、客观、全面，无篡改、伪造、隐瞒、毁灭证据以及因故意或者严重过失导致证据无法取得等情形；
5．定性及适用法律法规准确、适当；
6．行政执法程序合法；
7．对依法暂扣、罚没的财务妥善保管、依法处置，无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吞等情形；
8．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9．行政处罚、强制、检查等文书规范、完备。
（二）办理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答辩、国家赔偿申请以及控告申诉案件标准
1．依法对被行政复议案件进行答复，不依法作出答复或者处罚决定被复议审理机关依法撤销等情形；
2．对行政诉讼案件依法应诉，无拒不出庭、不提交诉讼证据和答辩意见等情形；
3．依法进行国家赔偿，对违法行为无拖延确认、不予确认或不依法理赔等情形；
4．依法、及时处理控告申诉，无推诿、拖延、敷衍等情形。
七、执法责任确定
（一）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所涉乡镇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合行政执法队及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2．违反法定程序的；
3．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4．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6．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其他情形。
八、组织保障
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乡行政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本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设在综合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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